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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 
 

天城大政〔2019〕11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

》的通知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天津城建大学学生公益劳动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8 月

28 日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天津城建大学 

2019 年 9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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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19 年 8 月 28 日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劳动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文化载体，为进一步贯彻

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

育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一条  公益劳动是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必修实践环节

之一，我校所有本科生必须参加公益劳动实践，且成绩合格方

可毕业。 

第二条  公益劳动每学年不少于 8 学时，在学期间累计不

少于 1周。  

第三条  公益劳动由学工部组织，各学院落实，主要从事

校园环境净化等方面的公益性劳动。学校相关部门每学期需向

学工部提供公益劳动的项目、时间和内容。 

第四条  成绩评定 

（一）公益劳动结束后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劳动表现，按

两级分制评定学生成绩，并及时将成绩录入综合教务系统。 

（二）公益劳动成绩不合格者必须重修。 

第五条  公益劳动纪律 

（一）学生必须认真、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实践环节，服从

指导教师的指导，完成交给的劳动任务。 

（二）公益劳动严格执行考勤制度。 

（三）学生在公益劳动期间请假须填写请假单，经指导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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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同意，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批准，学院保存。 

（四）对在公益劳动中不遵守劳动纪律、不服从管理的，

取消此次劳动成绩。 

第六条  指导教师要求 

（一）公益劳动期间应配备指导教师，由学院负责安排，

每位指导教师同时指导的班数不超过两个。 

（二）指导教师须提前作好准备工作，安排好公益劳动过

程中的每一个环节，合理布置每一项劳动任务。 

（三）指导教师须在公益劳动开始前，向学生交代公益劳

动的内容、要求、劳动纪律、劳动安全与注意事项等，科学组

织与管理，确保公益劳动的安全有序进行，取得预期效果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学工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天津城建大学学

生公益劳动课程管理办法》（教文字〔2013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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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9月3日印发 


